
 

 
 

 

 

 

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5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五十二期） 

—深圳市罗湖区供排水设施改造项目之 

法律意见书 

 

 

 

 

深圳·北京·武汉·成都·珠海·广州·东莞·台北·纽约·南美·多伦多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1006号国际创新中心 A座 10层 

网  址：www.ghlaywer.net 

http://www.ghlaywer.net/


目  录 

释  义 ............................................ 1 

引  言 ............................................ 5 

一、本次发行 ...................................... 8 

（一）发行人的主体资格 ......................... 8 

（二）本次发行的批准与额度 ..................... 8 

二、本次发行的投资项目 ............................ 9 

（一）项目概况 ................................. 9 

（二）项目实施主体 ............................ 12 

（三）项目报批 ................................ 13 

（四）项目资金筹措方案 ........................ 16 

（五）偿债资金来源 ............................ 16 

（六）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 16 

三、本次发行的有关文件及中介机构 ................. 17 

（一）信用评级报告 ............................ 17 

（二）法律意见书 .............................. 18 

（三）财务评估报告 ............................ 18 

四、本项目的风险及风险防控措施 ................... 19 

（一）潜在风险 ................................ 19 

（二）风险防控措施 ............................ 19 

五、结论性意见 ................................... 20 



 

-1- 
 

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

下含义：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省政府 指 广东省人民政府 

发行人、市政府 指 深圳市人民政府 

区政府 指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政府 

市财政局 指 深圳市财政局 

区财政局 指 
深圳市罗湖区财政局(区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局、区集体资产管理局) 

区水务局 指 深圳市罗湖区水务局 

本期债券 指 

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五十

二期）—深圳市罗湖区供排水设施

改造项目 

本次发行 指 

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五十

二期）—深圳市罗湖区供排水设施

改造项目 

《实施方案》 指 

本项目的实施方案，即《2025 年深

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五十二期）深

圳市罗湖区供排水设施改造项目

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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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 指 
深圳市罗湖区供排水设施改造项

目 

本所 指 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 

本《法律意见书》 指 

本所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出具的《广

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5 年深

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五十二期）—

深圳市罗湖区供排水设施改造项

目之法律意见书》 

上海新世纪 指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

限公司 

《信用评级报告》 指 

上海新世纪为本次债券发行出具

的《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

（五十二期）信用评级咨询报告》 

中兴财光华 指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中兴财光华 

深圳分所 

指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深圳分所，为中兴财光华

的分支机构 

《财务评估报告》 指 

中兴财光华深圳分所出具的《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五十二

期）深圳市罗湖区供排水设施改造

项目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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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8 年

修正）》 

国函〔1988〕121号 指 
《国务院关于深圳市在国家计划

中实行单列的批复》 

国发〔2014〕43 号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

务管理的意见》 

财预〔2015〕225号 指 
《财政部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

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 

国办函〔2016〕88 号 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

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

知》 

财预〔2016〕155号 指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

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17〕89 号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

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

种的通知》 

财预〔2018〕34 号 指 
《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

管理工作的通知》 

财库〔2018〕72 号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党中央、国务院办

公厅（2019 年 6

月）通知 

指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

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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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预〔2020〕94 号 指 
《财政部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 

财库〔2020〕36 号 指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

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2020〕43 号 指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

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办发〔2024〕52 号 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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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五十二期） 

—深圳市罗湖区供排水设施改造项目之 

法律意见书 

广和法意〔2025〕第 0902 号 

引  言 

致：深圳市罗湖区财政局 

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接受贵局委托，指派本所蒋军辉律师、

刘艳艳律师作为本期债券发行事项的专项法律顾问，并为本次发

行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预算法》、国发〔2014〕43 号、财预〔2015〕

225 号、财预〔2016〕155 号、财预〔2017〕89 号、财预〔2018〕

34 号、财库〔2018〕72 号、财预〔2020〕94 号、财库〔2020〕

36 号、财库〔2020〕43 号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

规章以及政策性文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就本次发行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持有中国司法主管机关签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

证》，签署本法律意见书的本所律师均经依法注册，持有有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有权接受贵局委托，就委托事

项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之目的，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主

体资格和所应具备的条件进行了审核，并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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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本法律意见所需的文件和资料，包括涉及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主

体资格、发行批准、募集投资项目、信用评级以及本次发行所涉

及的其他中介机构的有关文件。 

对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

在的事实，并基于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相关中国法律的理解发表

法律意见。 

2.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

并不对有关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财务评估报告、信用评级等专

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财

务评估报告、信用评级内容的，均为本所严格按照相关中介机构

出具的报告书中的相关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

对该等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且对于该等内容，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和作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3.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对本次发行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

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4.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发行人、委托人、实

施主体、项目中介机构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一切应予提供的文件

资料。本所谨假设该等文件满足以下条件：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文件中盖章及签字全部真实；文件及有关的陈述均真实、准确、

完整、无遗漏，不包含任何误导性的信息；一切足以影响本次发

行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且无任何隐瞒、遗漏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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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

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区财政局或其他机

构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6.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发行所必

备的法律文件，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

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本所及经办律师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除本次发行委托关

系以外的任何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并在本次发行出具法律

意见书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保证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独立客观。 

8.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发行文件中自行引用

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

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

的使用，未经本所同意，不得用作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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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次发行 

（一）发行人的主体资格 

根据国函〔1988〕121 号，深圳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包

括财政计划），享有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根据财预

〔2016〕155 号第四条“经省政府批准、计划单列市政府可以自

办发行专项债券”的有关规定及市财政局提供的省政府有关批示

文件，发行人已取得省政府关于深圳市自办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

批准，具备自办发行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发行的批准与额度 

经市政府同意，下达罗湖区 2025 年第二批地方政府债务限

额为 13.4 亿元。 

根据《实施方案》，本期债券发行额度为 1,000 万元，发行

时间为 2025 年，发行期限为 10 年。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发行对应的投资项目为深圳市罗湖

区供排水设施改造项目，共包含 8 个
1
子项目，分别为：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1 
罗湖区 2023 年优质饮用水入户改造和 

二次供水设施提标改造工程 区水务局 

2 罗湖区小区正本清源巩固提升工程 

 
1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罗湖区公共机构（建筑）供水设施提标改造工程（第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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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第二批）二阶段 

3 罗湖区小区正本清源巩固提升工程（第三批） 

区水务局 

4 深圳水库沙湾路侧水质保障工程 

5 东湖公园雨水行泄通道工程 

6 罗湖区田贝四路积水点整治工程 

7 
罗湖区公共机构（建筑）供水设施 

提标改造工程（第一批） 

8 
罗湖区公共机构（建筑）供水设施 

提标改造工程（第二批）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具备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本

次发行已获得必要的批准；本次发行的额度在市财政局下达的罗

湖区 2025 年第二批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范围内。 

二、本次发行的投资项目 

（一）项目概况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1.罗湖区 2023 年优质饮用水入户改造和二次供水设施提标

改造工程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对罗湖区 232 个小区进行优质饮用水

入户改造和二次供水设施提标改造，其中对 136个小区共 50,507

户实施优质饮用水入户改造，对 64 个小区实施二次供水设施提

标改造，对 32 个小区共 16,203 户同步实施优质饮用水入户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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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二次供水设施提标改造。 

改造范围为市政管道接驳口—小区总表—室外埋地管—二

次供水设施（若有）—用户分表—表后管（入户管穿墙处止），

小区内商铺和办公楼仅改造至该场所总表处，城中村改造至建筑

物栋水表或楼栋分表；室内消防维持现状，部分小区新增室外消

防管道并安装消防总表等。具体包括拆除小区原有镀锌钢管、塑

料管，重新敷设给水管，埋地给水管主要采用球墨铸铁管、覆塑

不锈钢管，明设给水管采用不锈钢管；更换水泵机组、配电设备、

管道、阀门，改造水箱水池，建设智能化泵房，以及泵房卫生环

境整改等。 

2.罗湖区小区正本清源巩固提升工程（第二批）二阶段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对罗湖辖区 88 个小区（其中住宅小区

46 个、公共机构 22 个、商业办公场所 16 个、工业建筑 4 个）

进行正本清源改造及现状缺陷管道修复；并对名泰轩、文华花园、

翠苑住宅小区、万事达名苑、丛飞爱心幼儿园、育才花园 6 个小

区同步进行海绵城市建设改造。 

3.罗湖区小区正本清源巩固提升工程（第三批） 

项目对罗湖辖区 66 个小区排水管网进行雨污分流改造（其

中住宅小区 49 个、公共机构 2 个、商业办公场所 15 个）。主要

建设内容包括翻新或新建小区雨污水管道，整改排水管道雨污错

接、破损等问题，改造建筑合流立管，部分小区新建雨污排水干

管接市政管网等。 

4.深圳水库沙湾路侧水质保障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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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对深圳水库沙湾路侧开展水质保障工

程，工程范围东起沙湾路，西至西侧山脊线，南起东湖路，北至

大望桥，汇水面积 3.03 平方公里，新建收集、排放系统对工程

范围内雨水进行截排，截排标准 50 年一遇。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清洁雨水系统、污染雨水系统、管线迁改保护、施工组织及交通

疏解、水土保持等。 

5.东湖公园雨水行泄通道工程 

项目新建雨水行泄通道承接布心路以上汇水分区及沙湾路

雨水，设计转输流量 48.59 立方米/秒。行泄通道隧洞起点位于

布心路与爱国路交叉口，下穿爱国路、东湖公园，出口位于深圳

水库排洪河东湖二路跌水附近，隧洞总长 905 米，洞径 5.1 米，

采用盾构施工；隧洞出口设置三根 DN3000 衔接管接至深圳水库

排洪河，采用顶管施工。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隧洞、工作井、顶管、

箱涵、管线迁改及保护、永久监测及信息化、苗木迁移、东湖公

园设施、水土保持、交通疏解等。 

6.罗湖区田贝四路积水点整治工程 

项目在洪湖公园树荫广场平台南侧新建一体化地下式泵站，

降雨期间抽排现状管渠内雨水至洪湖公园内湖，并建设进出水管、

格栅闸门井等配套设施，同时改造洪湖公园南区配电房，增设二

层配电房作为泵站配电设施和设备操作设施安置处。主要建设内

容包括泵站、配套设施等。 

7.罗湖区公共机构（建筑）供水设施提标改造工程（第一批） 

项目对罗湖区 60 个公共机构（建筑）供水设施进行提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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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行政办公机构 22 个、学校教育科研机构 33 个、医疗机构 4

个、公园广场机构 1 个），其中对 51 个公共机构（建筑）供水管

网进行改造，具体工程概况包括行政办公机构、学校教育科研机

构、医疗机构、公园广场机构。 

8.罗湖区公共机构（建筑）供水设施提标改造工程（第二批） 

项目对罗湖管理中心大厦、中兴路 29 号大院（深圳市海防

打私办）、深业东岭幼儿园等 151 个公共机构（建筑）供水设施

进行提标改造（其中行政办公机构 45 个、学校教育科研机构 93

个、医疗机构 10 个、民政福利机构 1 个、公园广场机构 2 个），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拆除原有埋地及明设限制性管材或老旧给水

管道，重新敷设给水管道，改造二次供水系统，完善泵房功能等。 

（二）项目实施主体 

根据《实施方案》，实施主体区水务局的基本情况如下： 

区水务局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11440303MB2D24091X 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机构性质为机关，机构地址为深圳

市罗湖区黄贝街道延芳路 63 号，负责人为张世春。 

根据区水务局政府信息公开网显示，其主要职能包括负责全

区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统筹协调、督查督办工作。

负责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内涝整治、排水管网建设的指导、协调、

监督工作。组织拟订全区水环境治理专项规划、年度工作任务及

实施计划，经批准后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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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报批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项目

已取得的主要批文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文件 

1 

罗湖区 2023 年

优质饮用水入

户改造和二次

供水设施提标

改造工程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区

2023 年优质饮用水入户改造和二次供

水设施提标改造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

复》（罗发改投〔2023〕34 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区

2023 年优质饮用水入户改造和二次供

水设施提标改造工程总概算的批复》

（罗发改投〔2023〕131 号） 

2 

罗湖区小区正

本清源巩固 

提升工程 

（第二批） 

二阶段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区小

区正本清源巩固提升工程（第二批）项

目建议书的批复》（罗发改投〔2022〕

100 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区小

区正本清源巩固提升工程（第二批）二

阶段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罗发改

投〔2023〕87 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区小

区正本清源巩固提升工程（第二批）二

阶段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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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文件 

118 号） 

3 

罗湖区小区正

本清源巩固 

提升工程 

（第三批）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区小

区正本清源巩固提升工程（第三批）项

目建议书的批复》（罗发改投〔2024〕

57 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区小

区正本清源巩固提升工程（第三批）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罗发改投

〔2024〕93 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区小

区正本清源巩固提升工程（第三批）总

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2024〕104 号） 

4 

深圳水库 

沙湾路侧水质 

保障工程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深圳水库

沙湾路侧水质保障工程项目建议书的

批复》（罗发改投〔2023〕59 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深圳水库

沙湾路侧水质保障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批复》（罗发改投〔2024〕8 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深圳水库

沙湾路侧水质保障工程项目总概算的

批复》（罗发改投〔2024〕67 号） 

5 
东湖公园雨水

行泄通道工程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东湖公园

雨水行泄通道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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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文件 

（罗发改投〔2024〕2 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东湖公园

雨水行泄通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罗发改投〔2024〕64 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东湖公园

雨水行泄通道工程总概算的批复》（罗

发改投〔2024〕82 号） 

6 

罗湖区田贝 

四路积水点 

整治工程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区田

贝四路积水点整治工程项目建议书的

批复》（罗发改投〔2023〕90 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区田

贝四路积水点整治工程总概算的批复》

（罗发改投〔2024〕5 号） 

7 

罗湖区公共机

构（建筑）供水

设施提标改造

工程（第一批）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区公

共机构（建筑）供水设施提标改造工程

（第一批）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

〔2024〕105 号） 

8 

罗湖区公共机

构（建筑）供水

设施提标改造

工程（第二批）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区公

共机构（建筑）供水设施提标改造工程

项目建议书的批复》（罗发改投〔2024〕

56 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区公

共机构（建筑）供水设施提标改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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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文件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罗发改投

〔2024〕92 号） 

（四）项目资金筹措方案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总投资估算 163,675 万元，其中

计划使用财政预算资金 144,235 万元，占比 88.12%；通过发行

专项债券筹集资金 19,440 万元，其中 2024 年 8 月已发行专项债

券 10,000 万元，2025 年 5 月已发行专项债券 8,440 万元，本期

计划发行专项债券 1,000 万元。 

（五）偿债资金来源 

根据《实施方案》，为保障本项目还本付息，拟在还本付息

年份内，安排项目污水处理费收入作为债券还本付息的主要来源。 

（六）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根据《实施方案》，通过测算，根据资金平衡测算分析，本

项目预计债券本金资金覆盖率可达到 1.63 倍，债券本息资金覆

盖率可达到 1.48 倍，债券本息资金覆盖倍数可达到 1.44 倍。另

外，在对运营收益和债券利率变动进行压力测试后，结果显示，

本项目在运营收益下降 20%或债券利率上升 20%时，项目收益仍

能覆盖债券的还本付息，项目具备一定的抗风险能力。 

《财务评估报告》认为，本项目以污水处理费收入作为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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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息的资金来源，按现状预估了项目运营现金支出，匹配了债券

还本付息计划。基于当前获取的所有资料，我们未注意到本期专

项债券在存续期内出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项目实施主体均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

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实施主体依法有效存续，且具备从事深圳

市罗湖区供排水设施改造项目的主体资格；本项目均已完成立项

并取得了有关政府部门的批复；本项目投入的资本金比例符合财

预〔2017〕89 号“分类发行专项债券建设的项目，应当能够产生

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且

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的规定。 

三、本次发行的有关文件及中介机构 

（一）信用评级报告 

发行人已聘请上海新世纪担任本期债券发行的信用评级机

构。上海新世纪为经核准依法登记设立的资信评估公司，现持有

统一信用代码为 91310110132206721U 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

为：“资信服务，企业资产委托管理，债券评估，为投资者提供

投资咨询及信息服务，为发行者提供投资咨询服务。”上海新世

纪已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新世纪资信评

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从事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的批复》（证监

机构字〔2007〕250 号），并已依法完成了备案，具备为本次发行

出具评级报告的业务资格。 

上海新世纪就本次发行出具了《信用评级报告》，评定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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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级。 

（二）法律意见书 

发行人已聘请本所担任本期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为经核准依法登记设立的律师事务所，现

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44000G3478214XU 的《律师事务所执

业许可证》。 

本所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均持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律师执业证》，且均通过最近年度年检。 

（三）财务评估报告 

发行人已聘请中兴财光华深圳分所担任本期债券发行的专

项评价机构。中兴财光华深圳分所现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311654693G 的《营业执照》和深圳市财政局核发的证书

序号为 5004883 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中兴财光华

已按《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管理办法》的规定完

成从事证券服务业务会计师事务所的备案。中兴财光华深圳分所

为中兴财光华的分支机构，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相关服务的执业

资格。 

中兴财光华深圳分所就本次发行出具了《财务评估报告》。

《财务评估报告》认为，基于财政部对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专项债券的要求，本项目可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

融资以完成资金筹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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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中介机构均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

相关服务的资格。 

四、本项目的风险及风险防控措施 

（一）潜在风险 

本项目存在的主要风险如下： 

1.工程建设延期风险 

本项目涉及大量工程建设，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资金、

时间。建设进度可能受当地政策、管理水平等因素影响，导致项

目延期。项目建设期每年的利息额较大，如果工期拖延，将导致

财务费用增加，并且工期拖延将影响项目的债券资金支出进度。 

2.工程事故风险 

基础设施项目施工阶段一些难以预测的地质情况或施工不

当、管理不善有可能导致工程事故，应当在工程事故防范上引起

足够的重视。工程事故会引起人员伤亡、投资增加、工程延期等。 

3.利率波动风险 

在债券存续期内，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家经

济政策变动等因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市场利率波

动将会对本项目的财务成本产生影响，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

平衡。 

（二）风险防控措施 

1.严格落实项目管理单位和管理人员，做好项目规划、设计、



-20- 
 

建设方案，按进度推进项目实施，选择经验丰富、信誉良好的供

应商确保交付能力，按需筹集、拨付项目资金，确保项目按期交

付。 

2.选择有较高施工技术与管理水平、经济实力雄厚并拥有先

进施工设备的施工队伍，确保工程质量与进度的同时，确保工程

安全性；通过选择资信好、技术可靠的设计、施工承包商，签订

规范的合同，合规安全开展工程。 

3.合理安排债券发行金额和债券期限，做好期限配比、还款

计划和准备。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市场，充分和市场机构沟通，选

择合适的发行窗口，降低财务成本，保证收益与融资平衡。 

五、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具备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本次发行已获得必要的

批准；本次发行的额度在市财政局下达的罗湖区 2025 年第二批

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范围内； 

2.实施主体具备从事深圳市罗湖区供排水设施改造项目的

主体资格； 

3.为本次发行提供信用评级服务、评估咨询服务、法律顾问

服务的专业机构均具备相关从业资质； 

4.本次发行的风险因素包括工程建设延期风险、工程事故风

险、利率波动风险。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经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